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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室務會議暨優良體育導師遴選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5月 16日（星期二）上午 10：30 

地點：體育室會議室 

主席：張哲千主任                                                       記錄：尤聖怡 

參加人員：姚承義  陳政達  吳文郁  黃相瑋  邱文聲  沈淑貞  張桂菱  吳治翰   

鄭貴中  陳冠錦  余宏群 

宣讀上次會議紀錄議案決議事項： 

（經紀錄人員宣讀，主席徵詢與會人員意見，獲與會人員無異議予以確認。）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任報告：略 

二、 各組工作報告： 

(一) 教學組：吳文郁老師 

1.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體育課程配當表日前已完成一、二校，待確認後課表將發給

老師參閱。 

2. 5月 8日~26日實施本學期線上教學評量，請各位老師提醒鼓勵學生上網填報。 

3. 112學年度新聘教師徵聘公告已於 4月 7日收件截止，共計 39位報名，第一階段

審查於稍後教評會進行討論。 

(二) 活動組：黃相瑋老師 

1. 推廣教育開班申請待學校審查通過後，將與各位開課教師確認時間。 

2. 本學年度運動代表隊成績表現優異，今年獲得大專校院排名第 44名，近期也將召

開獎勵金審查會議。 

3. 本學年度運動代表隊送舊餐會訂於 5月 25日(四)晚上 18:30於清香雅集舉辦。 

(三) 場地組：余宏群老師 

1. 已完成游泳池室外腳踏車停車區鋪面。 

2. 陸續進行依仁堂防水工程。 

3. 田徑場器材室抽水馬達安排更換事宜。 

4. 本室各項經費概況報告(如附件)。 

貳、 議案討論： 

案由一：112學年度朱順一運動績優學生獎學金審查案 

說明：依本校朱順一合勤獎學金辦法規定，運動績優獎學金名額至多五名，須為學校代表隊學

生且於專長領域有特殊表現，不含延長修業學生及在職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且無

懲處紀錄。 

決議：依學生運動及團隊表現，本室推薦學生名單及順序如附件，並送總教學中心辦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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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體育室職員支給工作酬勞審議案 

說明：略。 

決議：同意核給呂政育技師 4,000元/月、施建廷技工 5,000元/月、尤聖怡行政專員 7,000元/月及

彭怡樺專任助理 5,000元/月等 4位同仁 112年 3月至 4月工作酬勞，該項費用由本室運動

場地收入支應。 

案由三：111學年度優良體育導師推選案 

說明：依 105年 12月 16日國立中央大學體育室優良體育導師遴選獎勵辦法辦理。 

決議：本室推薦陳政達老師及沈淑貞老師為 111學年度優良體育導師，並送總教學中心審核推薦。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中午 12：50） 


